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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
107學年度第5次系所主管暨臨時院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

一、時間：108年2月27日(星期三)中午12時 

二、地點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第二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陳學志院長       記錄：呂俊毅秘書 

四、出席： 

田秀蘭主任、周麗端主任、林逢祺主任、胡益進主任、徐敏雄主任、

郭鐘隆副院長、陳心怡主任、蔡今中主任(蔡孟蓉教授代)、蔡居澤主

任(依姓氏筆劃排序) 

五、報告事項： 
(一)本院於今年1月14日至26日與日本東北大學、韓國高麗大學、南京

師範大學合辦亞洲教育領導課程(AELC)圓滿結束，感謝郭鐘隆副

院長、張晏蓉老師、李子奇老師及王櫻芬老師參與規劃及授課。 

(二)本院之前調查各系所提報院級全英語授課課程(如附件1，3頁)，惟

經簽報教務處，因課程須提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，來不及於

本學期實施，擬於3月27日召開院課程委員會審議，各系所如有要

提報院級全英語授課課程，請於3月25日前將課程名稱及代號送交

本院彙整。有關院級全英語授課之開課條件等意見將另向學校反

應。 
(三)美國北德州大學資訊學院及教育學院將與本院簽署雙聯學位，目

前已朝碩士1+1、1+2、或1+1.5(圖資所與資教所)；學士與碩士

3+2(心輔系與學習科學學位學程)規劃，相關課程及合約內容刻正

研擬中，俟雙方學校同意並請國際處檢視後即提3月20院務會議審

議。 
(四)本院於108年3月18日及19日辦理教育部新南向計畫跨校學術型聯

盟之教育與人文社會學院院長論壇(議程如附件2，4-6頁)，已邀本

院相關師長參加主持及發表，請宣導各系所師生踴躍參加(另核予

終身學習時數)。 
(五)本校108年度教師教學獎勵、服務傑出、優良導師及傑出校友已陸

續發函請各系所推薦(相關公文如附件3，7-11頁)，由本院辦理甄

選；其中教師教學獎勵部分，今年修訂辦法(調整獎金及評選標

準，修正項目說明詳如附件4，12-17頁)，敬請各系所依程時推

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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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本院不分系學士班108學年第1學期即將開班，目前擬依各系提供

之入門課程與亮點課程(附件5，18-19頁)規劃該學期可供選修之課

程，近期將與各系排課程助教協調開課時段，避免課程時段抵

觸。 
(七)有關本學期每月系所主管會議時間訂於108年3月27日(併院課程委

員會議)、4月17日(於院務擴大院務檢討餐會結束後開會)、5月22
日之中午12時召開。 

 

六、討論事項： 
提案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學院 
案 由：本院申請學校補助 108 年度院級發展重點之行動方案經費，相關

出國時程規劃，提請討論。 
說 明： 

（一）本院向學校提108年度院級發展重點之行動方案構想書共編列

新台幣300萬元(附件6，20-27頁，尚未審核)，本方案除補助學

生及帶團教師至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及美國北德州大學進

修經費外，另規劃至UBC及HKU學術訪問，以及結合南向計畫

教育聯盟成員辦理國際性教育學術聯盟論壇。 
（二）有關上述學術訪問出國時間及參加成員、教育學術聯盟論壇辦

理時程及邀請對象等，提請討論。 
決 議： 

（一）由於學校核訂經費共200萬元，本計畫暫訂7月至UBC參訪、9
月以後至HKU參訪，參加成員另議。 

（二）有關結合南向計畫教育聯盟成員辦理國際性教育學術聯盟論

壇已規劃於108年3月18日至19日辦理。 
 

提案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習資訊專業學院 
案 由：學習資訊專業學院擬開辦「學習與資訊學分學程」並草擬「學習

與資訊學分學程修習辦法」案，提請討論。 
說 明： 

（一）學習資訊專業學院為因應趨勢及學生需求，與教育學系、工業

教育學系、地理系、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及英語學系共同

規劃辦理「學習與資訊學分學程」，並依規定研擬「學習與資

訊學分學程修習辦法(含課程規劃表)」(如附件7，28-30頁)。 
（二）本案因提案時程需要，擬先提本會討論後，再送通識中心學分

學程會議審查，俾提校教務會議及課程委員會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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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提案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教育學院 
案 由：有關辦理 108 年院務檢討擴大餐會時間案，提請討論。 
說 明：院務檢討擴大餐會往例皆於每年 4 月中旬辦理，擬依往例規劃於

4 月 17 日(星期三)或 4 月 24 日(星期三)中午召開，地點擬向進修

推廣學院借用國際會議中心 2 樓或 3 樓(進修推廣學院同意借

用)，敬請討論。 
決 議：暫訂 108 年 4 月 17 日中午辦理。 
 

七、臨時動議：有關院長已公開表達續任下屆院長意願，其院務會議行

使同意權時間原訂108年3月20日中午，為考量出席人數，另調查其他

時間，以確認出席率最高的開會時間為原則。 

八、散會(13:50) 


